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作为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赛维时代”、“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

有关规定，对赛维时代 2025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2025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一）证券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在保障正常运营的基础上，

公司将部分资金用于证券品种投资，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内部制度

等相关规定，公司 2025年度证券投资事项未达到董事会审议及临时公告披露标

准。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持有证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37,402,026.22

元。2025年度公司持有的证券及损益情况详见附件表 1。

（二）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已建立了证券投资的相关管理制度，明确了证券投资流程、投资执行和

风险控制等环节的要求。公司参与证券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的证券投资严格遵循《公司章程》《证券投资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二、2025 年度衍生品投资情况

（一）衍生品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交易，交易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

汇掉期、外汇期权及其他外汇衍生产品业务等。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

价值不超过 25亿元或其他等值货币，在交易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

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将不超过上述额度；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

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

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超过任一交易日所持有最高合约价值的

10%。交易期限为自本议案经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在交易期限内上述额度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5年 11月

14日召开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

值交易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

业务交易，交易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外汇期权及其他外汇

衍生产品业务等。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 25亿元或其他等

值货币，在交易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

关金额）将不超过上述额度；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

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

金等）不超过任一交易日所持有最高合约价值的 10%。交易期限为自本议案经公

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在交易期限内上述额度可

以循环滚动使用。同时原 2025年 5月 19日经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议案》中关于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

易业务的额度，于本议案经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作废。



（二）衍生品投资的具体情况

2025年度，公司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汇率衍生品投资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获批的额度
获批的额度使用期

间
期末金额

期末投资金额占公司
报告期末净资产比例

远期结售汇、外
汇期权

250,000.00 2025年 11月 14日
~2026年 11月 13日 0.00 0.00%

公司在获批额度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余额未超过人民币 25亿元或等

值其他币种。

（三）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已制定《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对公司开展外

汇套期保值业务的操作规范、审批权限、组织机构设置及职责、授权管理、执行

流程、风险处理等方面进行明确的规定，建立有效的监督检查、风险控制，在整

个套期保值操作过程中所有业务都严格按照上述制度及相关配套指引执行。2025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述制度相关规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未有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之情形。

三、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5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不存在违反《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附件：附表 1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表



附表 1

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表

单位：元

证

券

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

券

简

称

最初投资成

本

会计

计

量模

式

期初账面价

值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

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

金

来

源

境

内

外

股

票

02519.hk

傲

基

股

份

79,780,575.00
公允
价值
计量

66,311,663.55 -37,402,026.22 -36,078,252.90 28,909,637.33

其他
非流
动金
融资
产

自
有
资
金

合计 79,780,575.00 66,311,663.55 -37,402,026.22 -36,078,252.90 28,909,637.33

（以下无正文）




